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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代替GBZ/T 197—2007《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技术导则》，与GBZ/T 197—2007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适用范围，明确不适用于核设施、密封放射源、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和射线装置建设项目

（见第1章，2007版的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7版的第2章）； 

——删除了2007版的11项术语和定义，增加了4项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7版的第3章）； 

——更改了评价目的和基本原则的部分内容（见第4章，2007版的第4章）； 

——更改了评价依据的部分内容（见第5章，2007版的第5章）； 

——删除了评价内容中“必要时还应对项目选址进行评价”（见2007版的6.2）； 

——删除了评价方法中的定量分级（见2007版的7.2）； 

——增加了风险评估方法（见7.5）； 

——更改了评价程序描述（见第8章，2007版的第8章）； 

——增加了合同评审及签订、收集资料、前期现场调查、职业卫生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现

场采样与测量计划制定、职业卫生检测、分析与评价、报告编制与评审、资料归档等各主要评价程序的

要求（见第9章）； 

——更改了评价方案编制的部分内容（见9.3，2007版的第9章）； 

——更改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编制的部分内容，细化了报告章节及内容的要求（见第10

章，2007版的第10章）； 

——删除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表编制的内容（见2007版的第11章）； 

——更改附录B为附录A，并更改了部分内容（见附录A，2007版的附录B）； 

——更改附录A为附录B，并更改了部分内容（见附录B，2007版的附录A）； 

——增加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归档资料清单（见附录C）； 

——更改附录C为附录D，并更改了部分内容（见附录D）； 

——删除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表格式的内容（见2007版的附录D）。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职业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

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国家卫生

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7年首次发布为GBZ/T 197—200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GBZ/T 197—XXXX 

1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目的、基本原则、评价依据、范围与内容、方法、

程序和报告编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的职业

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本标准不适用于核设施、密封放射源、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和射线装置建设项目的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T 160 （现行有效部分）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189 （所有部分）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GBZ/T 192 （所有部分）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GBZ/T 223 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 

GBZ/T 224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GBZ/T 225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 

GBZ/T 277 职业病危害评价通则 

GBZ/T 298 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GBZ/T 300 （所有部分）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GBZ 331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规范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T 5699 采光测量方法 

GB/T 5700 照明测量方法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T 18204.1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性指标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 23466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 

GB 39800 （所有部分）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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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WS/T 757 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Z/T 224、GBZ/T 27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试运行 commissioning 

在建设项目完成竣工后，为验证其功能性、稳定性及安全性，在实际运行环境中进行的试验过程。 

3.2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 

在工作场所、生产设备或作业过程中，需要立即或重点施加控制措施以消除职业病危害风险或将其

降低至可接受水平的具体位置、环节或过程。主要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超标的工作场所/作业

活动、易发生泄漏的设备、易导致职业病危害因素聚集的区域、易引发设备泄漏的作业活动，以及出现

职业相关指标异常率升高或疑似职业病的岗位等。 

3.3  

符合性 compliance 

本标准所称符合性是指建设项目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标准、规范的程度。 

3.4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本标准所称有效性是指建设项目各项职业病防护措施在实际运行中能够准确、可靠地达成其既定防

护效果的程度。 

4 评价目的和基本原则 

4.1 目的 

4.1.1 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从源头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止

职业病发生，保护劳动者健康。 

4.1.2 明确建设项目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其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评价职业病危

害防护措施及其效果，对未达到职业病防护要求的系统或单元提出职业病控制补充措施和建议。 

4.1.3 针对不同建设项目的特征，提出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和防护的特殊要求。 

4.1.4 为建设单位和/或项目运行单位的职业病防治日常管理提供依据。 

4.1.5 为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及防护设施验收的监督检查提供科学

依据。 

4.2 基本原则 

4.2.1 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对建设项目实行分类管理，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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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遵循科学、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保证评价工作的独立性，排除非技术人为因素的影响。 

4.2.3 控制效果评价工作应在主体工程工况稳定且职业病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进行，并如实记

录实际工况。 

4.2.4 控制效果评价工作应遵循国家质量管理的相关规定。 

5 评价依据 

5.1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我国现行职业病防治有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5.2 标准、规范 

我国职业病防治有关的标准、规范。 

5.3 基础依据 

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等立项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

业病防护设计及评审意见，试运行情况的有关资料，职业卫生调查、职业卫生检测和职业健康监护资料，

控制效果评价工作委托书等。 

5.4 其他依据 

建设项目有关的支持性文件、国内外文献资料及与评价工作有关的其他资料。 

6 评价范围与内容 

6.1 范围 

以建设项目实施的工程内容为准，主要针对试运行期间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效果、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等进行评价。改、扩建和技术引进、技术改造项目应对利旧和依托内容进行分析与评价。 

6.2 内容 

主要包括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程度，职业病防护设

施，应急救援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管

理措施及落实情况等。 

7 评价方法 

7.1 职业卫生调查 

在分析预评价报告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的基础上，开展职业卫生调查。调查内容包括：项目概况

及试运行情况、总体布局、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及布局、生产过程中的原辅材料及产品、职业病危害因

素时空分布和接触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应急

救援、职业卫生管理、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的落实情况等。 

7.2 职业卫生检测 

根据检测规范和方法，对生产性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等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对采暖、通风、空气调节、采光照明、微小气候等建筑卫生学内容进行检测；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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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及防护效果进行检测。 

7.3 职业健康检查 

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有关规定，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根据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评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 

7.4 检查表分析法 

依据国家职业病防治有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规范等，通过对拟评价项

目的详细分析和研究，列出检查单元、部位、项目、内容、要求等，编制成表，逐项检查评价项目的符

合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缺陷等。 

7.5 风险评估 

依据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理化性质、浓度/强度、接触方式、接触人数、接触时间、

接触频次、防护措施、毒理学、流行病学等相关资料，依据 GBZ/T 298 等国内外相关规范、标准，对

建设项目发生职业病危害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进行评估，并按照危害程度考虑有关消除或减轻这些风险

所需的防护措施，使其降低到可接受水平。 

8 评价程序 

评价程序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报告编制与评审阶段。准备阶段包括合同评审及签订、收集资

料、前期现场调查、筛选重点评价因子、编制评价方案；实施阶段包括职业卫生调查及职业卫生检测；

报告编制与评审阶段包括对收集资料、数据的分析与评价，报告编制与评审，资料归档等。评价程序见

附录 A。 

9 工作内容 

9.1 合同评审及签订 

9.1.1 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或协议前，应开展合同评审。 

9.1.2 技术服务合同或协议应明确技术服务内容、范围以及双方的责任。 

9.2 收集资料 

收集和研读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初步设计等相关资料，主要资料清单见

附录 B。 

9.3 前期现场调查 

前期现场调查应在正常生产状况下开展，重点调查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概况与试运行状态、产品

与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劳动定员、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及运行

情况以及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 

9.4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9.4.1 根据前期现场调查、工程分析、资料分析和检测检验等方法，对建设项目生产工艺过程、生产

环境、劳动过程、特殊作业或特殊环境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来源、分布及其影响人员进行

全面、客观及准确的识别，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范围应包括： 

a）国家已发布职业接触限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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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列入《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的； 

c）国家已发布职业卫生检测方法的； 

d）其他对劳动者健康有影响的。 

9.4.2 存在以下情况时，应通过检测检验方法识别工作场所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a）对于成分不明的有机化学品，开展挥发性有机组分定性分析，以识别存在的化学因素 ； 

b）对于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不明的粉尘，开展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以确定粉尘性质。 

9.4.3 结合职业病危害因素理化性质、健康危害，以及劳动者接触方式、接触时间、接触机会等，筛

选重点评价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9.5 编制评价方案 

9.5.1 在对收集的有关资料进行研读与初步现场调查的基础上，编制评价方案并对其进行技术审核。 

9.5.2 评价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概述：简述评价任务由来、评价目的等； 

b）编制依据：列出适用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以及立项文件、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初步设计等； 

c）评价范围：根据建设项目的工程内容，确定评价范围； 

d）评价内容及方法：根据建设项目的特点，确定评价单元和评价内容，选定适用的评价方法； 

e）建设项目概况及试运行情况：简述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建设地点等基本情况，以及建设和试

运行情况等； 

f）工程分析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初步识别：在分析预评价报告和建设项目有关资料、前期现场调查

的基础上，确定评价单元，对产品和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主要生产设备及布局进行初步分析，

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布情况，筛选重点评价因子； 

g）职业卫生调查内容：确定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健康监护等调

查内容； 

h）检测方案：确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项目、方法、检测对象和样品数量等； 

i）组织计划：主要包括评价程序、进度安排、人员分工等； 

j）质量控制措施：明确人员要求及职业卫生调查、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报告编制等环节的质量控

制措施。 

9.6 职业卫生调查 

职业卫生调查应在正常生产状况下开展，调查内容包括： 

a）项目概况及试运行情况：建设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性质、建设单位、建设规模、投资额等）、

项目组成及主要工程内容、建设地点及自然环境条件（含自然疫源地情况）、工作制度与劳动

定员、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执行情况及试运行情况（含生产负荷、运行状况等）、职业

病防护设施设计建议落实情况等； 

b）产品及原辅材料：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原料、辅料、产品、中间品及副产品的年用量或产量、物

理状态、主要成分、使用工序、储存方式、加药/投料方式、装卸方式和装卸周期； 

c）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生产工艺及工序，生产设备名称、数量、型号/规格和布局； 

d）劳动定员：各岗位/工种的作业人数、工作班制、工作地点及内容、作业类型和工作时间； 

e）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各岗位/工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来源、时间、作业方式、

人数等； 

f）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及运行情况：工作场所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类型、名称、数量、性能

参数、设置地点、运行及维护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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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工种配备的职业病防护

用品类别、型号/规格、性能参数、佩戴情况和更换周期等； 

h）总体布局：建设项目的总平面布置、竖向布置等； 

i）应急救援设施设置及运行情况：工作场所设置的应急救援设施类型、名称、数量、性能参数、

设置地点、运行及维护情况等； 

j）建筑卫生学：建（构）筑物、采暖、通风、空气调节、采光照明、微小气候等建筑卫生学情况；  

k）辅助用室：车间卫生用室（浴室、更/存衣室、盥洗室以及在特殊作业、工种或岗位设置的洗衣

室），生活室（休息室、就餐场所、厕所）、妇女卫生室等辅助用室的设置及使用情况； 

l）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职业病防治计划与实施方案及执行情

况、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及执行情况、职业卫生档案管理和职业卫生专项经费、外委

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情况等； 

m）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职业健康检查的实施范围与种类，职业健康检查项目，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的建立与管理，以及职业禁忌证等异常结果的处置情况。 

9.7 现场采样与测量计划制定 

9.7.1 现场采样与测量计划应涵盖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业病防护设施性能参数检测、建筑卫生学

检测，并应经过技术审核。检测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已发布职业卫生标准限值和检测方法的。 

9.7.2 现场采样与测量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a）建设单位名称、项目编号及检测任务编号； 

b）工作场所、岗位/工种、采样与测量地点、检测项目、样品数量、采样与测量方式、采样与测量

时机/时段； 

c）检测方法、采样/测量设备、空气收集器、采样流量、样品保存期限和保存条件、采样与测量日

期。 

9.8 职业卫生检测 

9.8.1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在正常生产、职业病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状态和排除人为干扰因素情况下，根据检测规范和方法，对

生产性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不良气象条件等进行检测。采样与测量方式、频次、数

量、时机、对象和地点等按照 GBZ 159、GBZ/T 160、GBZ/T 189、GBZ/T 192、GBZ/T 300、GBZ 331

等执行，样品采集和运输、样品检测等按照 GBZ/T 160、GBZ/T 192、GBZ/T 300 等执行，结果分析按

照 GBZ 1、GBZ 2.1、GBZ 2.2、GBZ 331 等执行。采样与检测时注明运行状况。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浓度/强度超过职业接触限值时，应在建设单位整改完成后进行复测。 

9.8.2 职业病防护设施性能及防护效果检测 

在职业病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状态下，对建设项目工作场所防尘、防毒、减振降噪等职业病防护设施

进行现场检测。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检测按照 GBZ 331、GB/T 16758、WS/T 757 等标准执行，检测时应

避免气流干扰。通风除尘、排毒净化装置排放口布置在室内的，应对净化装置出口有害物质浓度进行检

测。如现场难以实施检测时，可参照设备技术参数进行评估。 

9.8.3 建筑卫生学检测 

根据检测规范和方法，对采光、照明、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微小气候等建筑卫生学内容进行检

测。检测时选择工作人员主要停留、操作的工作地点。检测内容、要求、仪器、方法及位置按照 GBZ 1、

GB/T 5699、GB/T 5700、GB 50033、GB/T 50034、GB/T 18204.1 等执行。 

9.9 分析与评价 

根据职业卫生调查和职业卫生检测结果，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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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标准、规范，对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对劳动者健

康的影响程度、职业病防护设施及防护效果、辅助用室、建筑卫生学、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职

业健康监护、应急救援措施、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及落实情况等进行分析与评价。 

9.10 报告编制与评审 

汇总、分析获取的各种资料、数据，得出结论，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完成评价报告的编制、

审核和评审，按要求修改并提交正式报告。 

9.11 资料归档 

在出具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20 个工作日之内，整理评价过程资料并进行归档，归档资料

清单见附录 C。 

10 评价报告编制要求 

10.1 一般要求 

10.1.1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应全面、概括地反映评价的内容。 

10.1.2 文字表述应简洁、用语应规范、结论应明确。涉及数据或可直观呈现的内容，宜采用图表、图

片等形式。 

10.1.3 原始资料及数据计算过程等不必在报告中列出，必要时可编入附件。 

10.1.4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格式见附录 D。 

10.2 评价报告章节及主要内容 

10.2.1 总论 

总论应涵盖以下内容： 

a）项目背景：项目建设意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评价任务由来等内容； 

b）评价依据：列出引用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规范；基础技术资料等的

名称； 

c）评价目的：按照本标准条款 4.1 的规定编制； 

d）评价范围和评价单元：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按照本标准条款 6.1 的规定编制；用文字与

表格相结合的方式描述评价单元的划分。 

e）评价内容：按照本标准条款 6.2 的规定编制； 

f）评价方法：按照本标准第 7 章，描述各评价内容采用的评价方法； 

g）评价程序：用文字结合框图的方式，对评价工作准备阶段、实施阶段、报告编制及评审阶段的

主要工作内容进行说明； 

h）质量控制：用文字结合框图的方式，简述评价全过程质量控制的措施。 

10.2.2 项目概况及试运行情况 

根据职业卫生调查结果，对项目概况及试运行情况等进行描述。 

a）项目概况：对建设项目基本情况、项目组成及主要工程内容、建设地点及自然环境条件（含自

然疫源地情况）、工作制度与劳动定员、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执行情况等进行描述。对

于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和技术引进、技术改造项目还应对利旧内容进行分析。 

b）工程试运行情况：对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生产负荷和运行状况、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状况、各

项职业病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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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建议落实情况：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建议落实情况等进行描述。 

10.2.3 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调查与评价 

10.2.3.1 总体布局调查与评价 

根据总体布局调查结果，按照 GBZ 1、GB 50187 等标准，评价总体布局的符合性。 

10.2.3.2 设备局部调查与评价 

根据设备布局的调查结果，按照 GBZ 1、GB/T 12801、GB 5083 等标准，评价设备布局的符合性。 

10.2.4 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检测与评价 

10.2.4.1 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与分析 

对建设项目产品、副产品、中间品及原辅材料等进行描述。根据工程分析结果，对生产过程中职业

病危害因素、生产环境及劳动过程、特殊作业或特殊环境中的有害因素进行识别与分析。 

10.2.4.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对生产性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不良气象条件等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方法、

仪器、条件、频次、检测点设置等内容进行描述。按照划分的评价单元，结合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岗

位/工种、接触时间与接触频次，对检测结果进行整理和描述。按照 GBZ 1、GBZ 2.1、GBZ 2.2 等标准，

评价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符合性。 

10.2.5 职业病防护设施调查与评价 

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及运行情况、防护能力等进行分析与评价。 

a）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及运行情况：对工作场所防尘、防毒、减振降噪、防暑降温、防寒、防非

电离辐射等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运行及维护情况进行描述。 

b）职业病防护设施防护能力调查与检测：对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对职业病

危害因素接触水平超标的岗位/工种，结合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结果，分析超标原因。 

c）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按照 GBZ 1、GB/T 16758、GB/T 50087 等标准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

果，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的符合性和防护的有效性进行评价，针对不符合项提出控制措施及

建议。 

10.2.6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调查与评价 

对各岗位/工种配置的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的种类、型号、参数及更换周期等进行描述。根

据各工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按照 GB 39800、GB/T 23466、GB/T 18664 等标准，对配备的防护用

品的符合性与有效性进行评价。 

10.2.7 应急救援措施调查与评价 

识别建设项目可能导致的急性职业损伤类型，对建设单位应急救援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应急救援

预案及培训、演练情况，应急救援医疗资源，工作场所应急救援设施种类、数量、参数及运行情况等进

行描述。按照 GBZ 1、GBZ/T 223 等标准，对工作场所应急救援措施的符合性、有效性进行评价。 

10.2.8 建筑卫生学及辅助用室调查与评价 

10.2.8.1 建筑卫生学调查与评价 

对建（构）筑物、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采光及照明等进行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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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构）筑物：对主要建（构）筑物的结构、墙面及地面材料等进行描述，按照 GBZ 1 评价其

符合性。 

b）采暖：对建（构）筑物的采暖设施设置情况描述，结合采暖温度检测结果，按照 GBZ 1 评价其

符合性。 

c）通风及空气调节：对建（构）筑物的通风及空气调节方式，通风及空气调节设施的名称、数量、

设置位置、参数等进行描述，结合检测结果，按照 GBZ 1、GB 50019 等标准评价其符合性。 

d）采光及照明：对建（构）筑物的采光与照明方式进行描述，结合检测结果，按照 GB 50033、

GB/T 50034 评价其符合性。 

10.2.8.2 辅助用室调查与评价 

根据各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判定车间卫生特征分级，描述生产卫生室（浴室、存衣室、盥洗

室、洗衣房）、生活室（休息室、食堂、厕所）、妇女卫生室等的设置情况，按照 GBZ 1 评价其符合

性。 

10.2.9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调查与评价 

对建设单位（含外委单位）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内容及落实情况进行描述，对职业健康检查率、检查

种类、检查因素、检查项目、异常结果处置情况以及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建立情况进行分析，按照 GBZ 188

等标准评价其符合性。 

10.2.10 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调查与评价 

对建设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及人员设置情况，职业病防治计划、实施方案及执行情况，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执行情况，职业卫生档案管理情况，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情况，外委单位职业卫生

管理情况进行描述。按照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GBZ 1、GBZ 158、GBZ/T 

225 等评价其符合性。 

10.2.11 职业病防治补充措施和建议 

在对建设项目全面分析、评价的基础上，针对试运行阶段存在的不足，从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人使

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健康监护、应急救援、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提出

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对建设单位下一阶段应开展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持续性改进建议。 

10.2.12 结论 

在全面分析评价工作的基础上，总结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明确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

风险类别；给出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建筑卫

生学及辅助用室、职业健康监护、应急救援、职业卫生管理等各分项评价结论，明确建设项目当前是否

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明确建设项目在正式投入运行后，采取了控

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否符合国家和地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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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工作程序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工作程序见图 A.1。 

接受建设单位委托

1 收集有关资料（法律、标准、技术资料）

2 前期现场调查和工程分析

3 筛选重点评价因子

控制效果评价方案编制及审核

   1 职业卫生调查        

   2 职业卫生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建筑卫生学检测）

汇总、分析资料

明确问题和结论，提出对策和建议

编制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修改并提交正式报告

职业病防治有关的
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

标准、规范

专家评审

准
备
阶

段

实
施
阶

段

报
告
编
制
及
评
审
阶

段

资料归档
 

图 A.1  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效果评价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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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应收集的主要资料 

B.1 立项文件、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 

B.2 项目的技术资料，主要包括： 

a）建设项目概况； 

b）生产过程的原辅材料、中间品、产品； 

c）生产工艺； 

d）生产设备及布局； 

e）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应急救援措施； 

f）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发放情况； 

g）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设置； 

h）设计图纸； 

i）职业卫生检测资料； 

j）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资料； 

k）劳动定员及岗位设置情况。 

B.3 项目试运行情况。 

B.4 国家、地方、行业有关职业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B.5 职业卫生管理的各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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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归档资料清单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归档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合同及合同评审记录； 

b）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委托书；  

c）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方案及审核记录； 

d）职业卫生调查记录； 

e）现场采样与测量计划及审核记录； 

f）现场采样与测量记录； 

g）实验室检测及质量控制记录； 

h）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i）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汇算及审核记录； 

j）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审核记录； 

k）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专家评审及修改记录； 

l）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初稿、评审稿、正式稿； 

m）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全过程质量控制记录； 

n）建设项目相关技术资料和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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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格式 

封页：                   XXXX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报告编号 

  

  

评价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封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影印件 

封三：声 明 

XXXX（评价机构名称）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XXXX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过

程坚持客观、真实、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XXXX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承担

法律责任。 

评价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法人代表：(签名) 

  

项目负责人：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报告编写人：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报告审核人：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报告签发人：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封四：目录 

正文：按照目录内容编写，纸型规格A4纸，字体为国标仿宋体，标准4号，28行/页，30字/行。页

眉：XXXX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报告编号，字体为国标宋体，标准小5号。页脚：

评价机构名称，页码（第X页 共X页），字体为国标宋体，标准小5号。 

附件：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委托书、建设项目立项文件、总平面布置图、其他应该列入的有关

资料。 

 


